关于《贾汪区现代农业产业园区恒润首府东侧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》的公示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》、《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等相关规定，现将《邳州佑康医院有限公司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》主要内容公示如下：
一、基本信息
贾汪区现代农业产业园区恒润首府东侧地块（以下简称“调查地块”）位于徐州市贾汪区现代农业产业园区农谷大道南侧、耿财路西侧、霞光大道北侧，占地面积7814m2（约11.72亩）。根据《现代农业产业园区恒润首府东侧地块规划条件》（徐州市贾汪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），调查地块规划为居住用地，属于《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（试行）》（GB36600-2018）的第一类用地。
二、调查结论
调查地块一直为耿集社区农田，主要种植大蒜和玉米，在调查地块东南部2009年建有一处居民住宅，调查地块未进行过工业企业生产。调查地块内无异味，无污染物痕迹，无外来堆土、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堆存；无储槽、储罐、暗沟和生产企业的管线遗留。周边500m范围有3个大蒜仓储冷库分别为耿集朋飞蒜业经营门市部、徐州康民有机农业发展有限公司、百果汇元有限公司，2个企业分别为徐州绿健脱水菜有限责任公司、徐州恒洁环保有限公司（曾用名为徐州惠农钢架有限公司），无重污染型工业企业。
本次调查按照40m×40m网格布点法共布设8个点位，2025年1月13日对土壤表层样品进行现场PID和XRF快速检测，并在调查地块东南侧、西侧处共布设2个对照点，土壤快速检测点深度为0~0.2m，地块表层土壤样品的PID及XRF快速检测结果均无异常，均未超过《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（试行）》（GB36600-2018）及《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和管制值》（DB 4403/T 67-2020）中第一类用地筛选值（参考值），检出数据无异常。
通过调查地块的历史资料收集、现场踏勘、人员访谈及现场快速检测等工作可确定，调查地块中土壤无污染痕迹，周边环境对调查地块的影响较小，调查地块环境状况可以接受，调查地块满足第一类用地土壤环境质量要求，不属于污染地块，调查活动可以结束。
三、调查建议
调查结果显示该地块不属于污染地块，基于本次调查结果，本报告提出如下建议：
（1）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》第三十三条，加强对土壤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利用。对开发建设过程中剥离的表土，应当单独收集和存放，符合条件的应当优先用于土地复垦、土壤改良、造地和绿化等。
（2）应加强对未受污染地块的环境监管，保护场地环境不被外界人为污染，杜绝出现废水、固废等倾倒现象，保持地块土壤、地下水及地表水环境处于良好状态。
（3）地块再开发利用过程中，建设单位要进行具有针对性的安全环保培训，特别是地块环境保护的培训，施工之前要制定完备的安全环保方案，为施工或安全生产提供指导并要求现场人员遵照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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